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对泰康之家
（太原）置业有限公司减资资金运用关联交易

的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关于加强保险机构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监管工作
的通知》（银保监规〔2022〕11号）、《保险公司资金运用
信息披露准则第1号：关联交易》（保监发〔2014〕44号
）等相关规定，现将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对泰
康之家（太原）置业有限公司减资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的有
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康人寿
”或“公司”）签署股东决定，对其持股比例为100%的子
公司泰康之家（太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原置
业”）减资65,000万元人民币，减资后公司持有太原置业
100%股权的结构保持不变，注册资本由125,000万元减少至
60,000万元。此次交易构成公司资金运用类一般关联交易。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资的对象太原置业，是公司投资建设太原长寿
社区项目的项目公司，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本次关联
交易的标的为泰康人寿对太原置业减资65,000万元人民币。

二、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泰康之家（太原）置业有限公司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四）保险机构控制或施加重大
影响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关联关系具体描述:泰康之家（太原）置业有限公司是
公司投资建设太原长寿社区项目的项目公司，为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二）关联方情况

关联方:泰康之家（太原）置业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 泰康之家（太原）置
业有限公司 经济性质或类型 民营企业

法定代表人 杨学军 注册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
区滨河西路南段85号
柏林国际商务中心

A座17层1705室
注册资本（万元） 125000 成立时间 2023-09-2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40109MA0M2B905W

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食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
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医院管理；机构
养老服务；停车场服务；食品销售（仅销
售预包装食品）；日用品销售；家政服务
；物业管理；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三、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关联交易相应比例 本次交易为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不适用关联交易比例相关监管规定。

泰康之家（太原）置业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金额（万元） 65000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按照等价有偿、合理公允的原则定价，不存
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定价依据

        本次减资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确定方案并履
行相应程序。定价合理公允，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
市场化原则，充分反映了市场情况，不存在利益输送或损
害一方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生效时间



 

 

 

 

 

 

 

 

 

 

 

 

 

 

 
 

        2025-12-02

（二）交易价格

        太原置业拟减资金额65,000万元，减资后太原置业剩余
注册资本60,000万元。本次减资后，泰康人寿持有太原置业
100%股权的结构保持不变。

（三）交易结算方式

        本次减资仅调整太原置业注册资本，减资后注册资本
仍大于实收资本，不涉及实际货币资金或其他资产的收付
，无现金流发生。

（四）协议生效条件、履行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太原置业公司章程
，股东应当对减少注册资本的事项做出决议。2025年12 月
2日，公司对太原置业出具减少注册资本的股东决定。

        太原置业将在股东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三十日内进行减资公告，公告期四十五日。上述减资手续
处理完毕后，项目公司将办理减资相关的变更登记。

（五）其他信息

        无

六、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本次减资于2025年8月18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
六次会议审议批准。并且，本次一般关联交易于2025年11月
20日由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公室完成审查。

七、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我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并
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
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
异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监管部
门反映。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12月03日


